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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县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第86号提案的答复


丁宗国等5名委员：
您提出的关于对农村集贸市场占道经营进行彻底整治的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南鲁山镇现有三岔集、大坡集和芦芽集3个集市。芦芽集市为每月农历2、7、12、17、22、27日；大坡集市为每月农历1、6、11、16、21、26日；三岔集市为每月农历3、8、13、18、23、28日。为解决此问题，南鲁山镇党委政府通过前期实地调研，成立了马路市场整治工作小组，研究出台了《南鲁山镇马路市场整治方案》，采取集中整治与日常整治相结合的形式，对三岔、芦芽有固定市场的两个集市，进行划行归市、坐商归店、行商归市、入场交易，从根本上解决占道严重、车辆乱停乱放、垃圾乱堆乱放等问题。对无固定市场的大坡集市，先期采用划定区域、规范管理等手段，同时，加快固定市场建设步伐，尽快解决无交易场所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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